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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9.8.1条的规定，大连

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票于2022年5月5日起被实

施其他风险警示，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《大连热电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提

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14）。 

一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

的《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。认为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并披露关

联方资金占用，违反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关于“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

制”的相关规定，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。由于存在

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，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未

能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

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9.8.1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（二）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

1、截止2022年4月22日，控股股东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已归

还了全部占用资金及利息，消除了不利影响。公司董事会积极履职，

勤勉尽责，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全面加强内部控制管理，保证内部

控制的有效性，杜绝类似问题发生。 

2、公司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

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

金工作的通知（证监发[2006]128号）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范性

文件以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完善落实各项制

度，目前正在积极推进《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

法》的制定与实施工作，同时对《资金管理办法》与《煤炭采购管理

办法》进行修订。 

二、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2年1月修订）第9.8.1 

条规定，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2年1月修订）第9.8.4 

条规定，在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

提示性公告，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2年1月修订）第 9.8.6 

规定，公司因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情形被实施其他风

险警示后，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，内控有效运行，向上海证券

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，还应当提交会计师

事务所对其最近一年内部控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、独

立董事出具的专项意见等文件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

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6月2日 


